
公告编号：2025-019 

证券代码：430241       证券简称：威林科技       主办券商：长江承销保荐 

 

武汉威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5年发

生金额 

2024 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购买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

接受劳务 

采购商品及服务 118,000,000.00 70,243,017.07 

预计 2025 年业务量

增加，购买关联方原

材料及产成品增加 

出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务 
销售商品及服务 160,000,000.00 102,070,061.04 

预计 2025 年关联方

委托公司生产的商

品增加 

委托关联方销

售产品、商品 

        

接受关联方委

托代为销售其

产品、商品 

        

其他 

关联方通过其他公司向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

销售原材料 

      1,694,543.42 

  

合计 - 278,000,000 174,007,621.53 - 

 

（二） 基本情况 

威林科技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详情如下： 

类别 关联方 预计发生额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

制的企业：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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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采购 

功能材料有限公司、海城利尔麦格西塔材料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首耐新材料有限公司、日照利尔高温新材料有

限公司、上海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湖北冶晶新材料

有限公司、马鞍山利尔开元新材料有限公司、辽宁利尔

镁质合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

有限公司、湖州瑞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舞阳分公司、苏

州易秩创序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 

 

 

11000 万元 

关联采购 

公司董事长赵伟先生控制的企业宁波众利汇鑫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孙公司：

马鞍山瑞恒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义马瑞辉新材料有限公

司等 

500 万元 

关联采购 

公司董事长赵伟先生控制的企业宁波众利汇鑫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参股的子公司、孙公司：

苏州盛曼特新材料有限公司等 

300 万元 

关联销售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

制的企业：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利尔

功能材料有限公司、海城利尔麦格西塔材料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首耐新材料有限公司、日照利尔高温新材料有

限公司、上海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内蒙古包钢利尔

高温材料有限公司、湖北冶晶新材料有限公司、马鞍山

利尔开元新材料有限公司、辽宁利尔镁质合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湖州瑞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舞阳分公司、苏

州易秩创序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 

16000 万元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5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赵伟、颜浩、郭鑫、何枫回避表决，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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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人数不足三人，该议案直接提交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25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

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监事周胜强回避表

决。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

方式公允定价，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

利益的行为。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

易行为，遵循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预计 2025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范围内，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需要，签署相

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是

合理的、必要的。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

性构成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一）《武汉威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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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汉威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武汉威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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